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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环评批复要求（开环批[2014]129 号） 实际情况 

是否

符合 

7 
项目应按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规范设置

各类排污口，并定期开展环境监测。 

已按相关要求规范设置排污口，并定期开

展环境监测。 
符合 

8 

项目建设应按照环评报告的要求落实各

项环境保护措施，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总

量。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为二氧化硫

2.55 吨/年、氮氧化物 10.2 吨/年，水污染

物排放总量指标纳入苍城镇污水处理厂。 

实际生物质锅炉未建，1-3#涂布线外购蒸

汽烘干，4-6#涂布线使用天然气直燃烘干，

经核算，改建前项目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0.108 吨/年，氮氧化物排放量为 1.010 吨/

年。 

符合 

9 

加强项目施工期环境保护工作，对施工期

产生的施工污水、粉尘等采取相应措施，

确保不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施工期产生的施工污水、粉尘等采取相应

措施，未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符合 

10 

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

护设施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项目建

成后三个月内，按规定程序申请环保竣工

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生产。 

现有项目已按要求执行“三同时”制度，

项目已通过环保竣工验收，取得验收意见，

详见附件 12。 

符合 

11 

生物质成型燃料是清洁能源的一种过渡

性替代燃料，若以后不符合相关政策要

求，应无条件按要求停止使用，并改用天

然气等清洁燃料。 

实际生物质锅炉未建，本改扩建项目拟将

原批复的 2 台 10t/h 生物质锅炉改为 1 台

10t/h 备用柴油锅炉。 

符合 

2.3.3 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 

项目运营至今未对周边环境造成明显的负面环境影响，也没有周边的居民等公众和

单位向环保主管部门投诉的记录。根据现有项目环评批复及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现

有项目主要环境问题及拟采取的整改措施如下： 

表2.3-8 现有项目主要环境问题及整改措施 

序号 主要环境问题 拟采取的整改措施 

1 
厂房四现场已增加了注塑机，

此工序为未批先建。 

增加的内容纳入本次改扩建项目，拟按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厂房四注塑机搬迁至地块二厂房十。 

2 

厂房二、厂房五现场已增加配

胶工序，配胶工序废气无组织

排放，此工序为未批先建。 

增加的内容纳入本次改扩建项目，拟按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拟将配胶废气收集处理，废气收集后与涂布废气一并经

两级喷淋处理后经排气筒排放。 

3 

1-4#涂布线排气筒高度为

11m，1~6#涂布线涂布过程废

气无组织排放，烘干过程废气

收集后经排气筒直排。 

拟采取以新带老措施，增加废气处理设施以及排气筒高度，

将涂布线废气收集处理后排放。涂布过程废气密闭收集，烘

干过程废气密闭管道收集，废气收集后与配胶废气一并经两

级喷淋处理后经 15m 排气筒排放。 

4 

现有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工艺

为絮凝沉淀+沉淀过滤+曝气，

处理能力为 3t/d，处理能力不

能满足改扩建后项目的要求

（23.1t/d）。 

本次改扩建项目拟将废水处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处理工艺

为“混凝沉淀+氧化+生化+沉淀”，提高处理设计处理能力

（24t/d），确保废水经处理后可达到《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 1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间

接排放）和苍城镇工业区尾水集中深度处理厂进水水质较严

者要求。 

5 
现有项目利用厂门口低洼区

域作为临时事故应急池。 

储罐区域设置围堰，拟在厂门口低洼区域设置 1 个 550m
3

地埋式事故应急池和 1 个 450m
3 初期雨水池，初期雨水池与

事故应急池之间设置连通管网和应急阀，正常情况下关闭应

急阀，事故状态下打开应急阀，事故废水可经雨水管网进入

初期雨水池和事故应急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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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40 改扩建后项目废水产排情况汇总 

类别 污染物 

污染物产生 治理措施 污染物排放 

排放时

间（h/a） 
核算

方法 

产生废水

量（m
3
/a） 

产生浓度

（mg/L） 

产生量

（t/a） 
工艺 

处理效

率% 

核算

方法 

废水回用

量（m
3
/a） 

废水排放

量（m
3
/a） 

排放浓度

（mg/L） 

排放量

（t/a） 

生活

污水 

COD 

类比

法 
2250 

250 0.563 

三级化粪

池 

50 

类比

法 
0 2250 

125 0.281 

7200 
BOD5 150 0.338 50 75 0.169 

SS 150 0.338 60 60 0.203 

氨氮 20 0.045 10 18 0.005 

生产

废水 

COD 

类比

法 
6919.6 

4281 29.623 

混凝沉淀

+氧化+

生化+沉

淀 

91 

类比

法 
0 6919.6 

397 2.747 

7200 

BOD5 700 4.844 72 196 1.356 

SS 600 4.152 72 168 1.162 

氨氮 7 0.048 57 3 0.021 

总氮 42 0.291 64 15 0.104 

总磷 0.62 0.004 52 0.3 0.002 

改扩建前项目生产废水排放量为 402m
3
/a，改扩建项目设备清洗废水全部回用于配胶和胶粘剂生产工序，不外排，削减量为 162m

3
/a，

改扩建项目新增生产废水排放量为 6517.6m
3。改扩建后项目生产废水排放量为 6919.6m

3，生活污水排放量为 2250m
3，循环冷却排污水

和纯水制备系统浓水合计 70483m
3
/a，外排废水量合计为 79652.6m

3
/a，水性胶粘剂年产量为 10.8 万 t/a，即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为 0.74m

3
/t

产品＜3.0m
3
/t 产品，符合《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 3 合成树脂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丙烯酸树脂单位产

品基准排水量≤3.0m
3
/t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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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  废水类别、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信息表 

废水类别 污染物种类 排放去向 排放规律 
污染治理设

施 

排放口编

号 

排放口设

置是否符

合要求 

排放口类型 

生活污水 

CODCr、

BOD5、

NH3-N、SS 

苍城镇工

业区尾水

集中深度

处理厂 

间断排放，排放

期间流量不稳

定且无规律，但

不属于冲击型

排放 

三级化粪池 DW-001 / 

 企业总排 

□雨水排放 

□清净下水排放 

□温排水排放 

□车间或车间处

理设施排放口 

生产废水 

CODCr、

BOD5、SS、
NH3-N、TN、

TP 

苍城镇工

业区尾水

集中深度

处理厂 

间断排放，排放

期间流量不稳

定且无规律，但

不属于冲击型

排放 

混凝沉淀+

氧化+生化+

沉淀 

DW-002 是 

 企业总排 

□雨水排放 

□清净下水排放 

□温排水排放 

□车间或车间处

理设施排放口 

循环冷却

水、纯水制

备系统排浓

水 

CODCr、SS 

苍城镇工

业区尾水

集中深度

处理厂 

间断排放，排放

期间流量不稳

定且无规律，但

不属于冲击型

排放 

/ / / 

□企业总排 

□雨水排放 

 清净下水排放 

□温排水排放 

□车间或车间处

理设施排放口 

表 5.3-2  废水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表 

排放口编号 污染物种类 
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及其他按规定商定的排放协议 

名称 浓度限值/(mg/L) 

生活污水
DW-001 

CODCr 

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

二时段三级标准和苍城镇工业区尾水集中深度处

理厂进水水质较严者 

400 

BOD5 200 

NH3-N / 

SS 200 

生产废水
DW-002 

CODcr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表 1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间接

排放）和苍城镇工业区尾水集中深度处理厂进水水

质较严者 

400 

BOD5 200 

SS 200 

氨氮 30 

总氮 40 

总磷 4 

可吸附卤化物 1.0 

总氰化物 0.3 

丙烯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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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2 生产废水 

冷却塔排污水和纯水制备系统排浓水经市政管网直接排入苍城镇工业区尾水集中

深度处理厂处理。其余生产废水（地面清洗废水、包装桶清洗废水、实验室废水、备用

柴油锅炉废水、热水锅炉废水、初期雨水和喷淋废水）经自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

经市政管网排入苍城镇工业区尾水集中深度处理厂处理。 

①技术可行性 

现有项目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工艺为混凝沉淀，设计处理规模为 3t/d。本项目拟将现

有项目废水处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改造后处理工艺为“混凝沉淀+氧化+生化+沉淀”，

设计处理规模为 24t/d。具体工艺流如下： 

综合调节池

反应池

生产废水

混凝池

絮凝池

沉淀池

氧化池

生化池

沉淀池

清水池

达标排放

pH调节剂

混凝剂

絮凝剂

氧化剂

板框压滤机

有资质单位

外运处理

泥饼

 

图 7.2-5  生产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工艺简述说明： 

综合废水首先进入收集调节池，然后通过泵提升进入反应池，经过两次加药沉淀的

处理，在此过程中各种污染物在适当的 pH 条件下产生混凝的作用以污泥的形式从水分

离出来，分离出来的污泥则进入污泥干化池，干化后外运。而上清夜进入氧化池进行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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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反应，然后再进入生化池，进一步去除水中的污染物，生化后废水进入沉淀池沉淀，

上清液进入清水池排放。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废水设计方案，参照《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

手册》（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 年第 24 号）中“2641 涂料制造行业系数表”中“水性

涂料用树脂”生产中废水末端治理技术平均去除效率，氧化池为添加氧化剂，废水进行

氧化反应，氧化池对 COD 的去除效率参照《Fenton 化学氧化法深度处理精细化工废水》

（刘剑玉，汪晓军，华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投加双氧水后废水 COD 由

230mg/L 降到 100mg/L 以内。”即投加氧化剂，COD 的去除效率可达 56.5%，本项目按

56%计。废水处理站各单元去除效率如下： 

表 7.2-7  废水处理站设计进水水质、出水水质 

工  艺  段 
CODcr BOD SS 氨氮 TN  TP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混凝沉

淀 

进水 4300 700 600 10 55 1 

出水 3010 560 300 10 55 0.95 

去除率% 30 20 50 - - 5 

氧化 

进水 3010  560  300  10  55  0.95  

出水 1324  392  300  9  50  0.86  

去除率% 56  30 - 10  10  10 

生化 

进水 1324  392  300  9  50  0.86  

出水 397  196  210  3  15  0.3  

去除率% 70  50 30 70  70  70 

沉淀 

进水 397  196  210  3  15  0.3  

出水 397  196  168  3  15  0.3  

去除率% - - 20 - - - 

出水标准 ≤400 ≤200 ≤200 ≤30 ≤40 ≤4 

混凝法、生化法均为属于《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工

业》（HJ1103-2020）附录 C 表 C.2 废水防治可行技术参考表中的可行技术。经核算，

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外排废水污染物排放可符合《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表 1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间接排放）和苍城镇工业区尾水集中深度处

理厂进水水质较严者要求。因此，本项目利用混凝沉淀+氧化+生化+沉淀法处理生产废

水，技术是可行的。 

②经济可行性 

项目生产废水处理工艺运用普遍，技术较为成熟，根据生产工艺工程建设费预算，

投资费用预计为 25 万元，年运行费用约为 10 万元，占总投资费用比例较低，均在企业

经济可承受的范围内，具有经济可行性。 




























































































